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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問題堪慮。但日租套房不受旅館業相關法規規範，其消防

與建築規劃也未經主管機關把關，潛藏安全危機，且發生消

費糾紛時，也可能因房東被認定為非企業經營者，消保官難

以介入協助。針對全台到處都是日租套房，政府卻縱容且視

而不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日租套房」是近幾年興起的一種旅宿型態，通常隱藏在都會公寓大樓內及都市鬧區民宅

中，藉「民宿」之名或是登記為「租賃業」而經營旅館業務，然而日租套房並非合法旅館

，因合法旅館必須由地方主管機關會同相關單位共同會勘，確認營業環境之安全性，才發

給旅館業登記證。而日租套房未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即經營旅館業務，此即表示日租套房

並未經過相關單位檢核，衛生、消防及建築之安全性均無法保障。其次，如發生消費糾紛

時，也可能因房東被認定為非企業經營者，消保官難以介入協助，因此如有意外發生，將

損及民眾權益。 

二、今年農曆春節期間即發生一對情侶在宜蘭日租套房疑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件，加上近年

來日租套房開毒轟趴、偷竊、詐騙旅客、超賣、色情交易等案例時有所聞，凸顯日租套房

問題堪慮。 

三、政府近年來大力推展觀光產業，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去年來台旅客觀光人數約 720 萬

人次，突破歷史新高，加上近來國人國內旅遊興盛，在在顯示國內旅遊住宿需求遽增，然

國內飯店及民宿需求卻明顯高於供給；而日租套房因為價格低廉，交通方便，吸引不少國

內外觀光客，甚至商務人士藉由網路搜尋並入住，顯示日租套房已成為一新興旅宿型態，

但目前卻無相關管理規範，政府應正視此一問題。為確保民眾住宿安全，中央相關主管機

關應與地方政府研擬訂定日租套房管理規範，輔導業者走上正軌，才是治本之道。 

（二十六）本院王委員惠美，針對國內酒後駕車肇事案例層出不窮，嚴

重影響社會安定，為提高嚇阻性，雖經數度修法提高酒駕刑

責，但違背安全駕駛案件及人數卻仍始終高居不下，為更有

效遏止酒後駕車行為，除加重酒駕刑責外，政府應善盡政策

引導之責，配合其他配套措施，如仿傚日本等國家推動「代

行」制度（代客駕車），透過餐飲業者、計程車業者、民間

團體共同支持合作，讓民眾可以在酒後避免冒生命危險駕車

，才能更有效減少違背安全駕駛案件，以確保國人行的安全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956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7 期 院會紀錄 

說明： 

一、國內酒後駕車肇事案例層出不窮，嚴重影響社會安定，為有效嚇阻酒後駕車，處罰酒駕行

為的刑法第 185 條之 3 刑責，從 88 年的「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萬元以下罰金」，

到 96 年的「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再到 100 年的「2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20 萬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雖經數度修法提高酒駕刑責，但違背安全駕駛案件人數卻仍始終高居不下，經檢察官起訴

者，從 98 年的 42,099 人，99 年的 41,207 人，100 年的 42,087 人，到 101 年 42,791 人，人

數並無明顯下降。為此，從今年元旦起，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修訂「無照」、「初次領有駕

照未滿 2 年」以及「職業駕駛」等三類駕駛人，酒測值從原本每公升 0.25 毫克下修為 0.15

毫克，立法院並三讀通過酒駕罰鍰的最高額上限，由 6 萬提高到 9 萬元，5 年內累犯還要吊

銷駕照，3 年後才能重考。但近來酒駕肇事仍時有所聞，為了更有效遏止這類事故發生，遂

有再增加酒駕刑責，降低酒測移送法辦的酒精濃度，以及「預防性羈押」的看法。 

三、固然酒駕者行駛於公眾往來之道路上，對於其他用路人猶如不定時炸彈，僅考慮己身往來

方便，完全不顧他人生命財產可能面臨風險，其心態誠屬可議；然而，為扼阻酒駕而一味

加重刑責，恐有違反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之疑慮；再者，酒駕認定標準降低，以台灣

平均 1 年酒駕違規案件超過 12 萬起，如一律執行「預防性羈押」的話，除了對執法者造成

困擾之外，也會因荒腔走板的執行，損害民眾對法律的信賴與尊敬。 

四、是故，對於酒駕之違反社會價值之行為，除嚴刑峻法外，政府應善盡政策引導之責，配合

其他配套措施，如仿傚日本等國家推動「代行」制度（代客駕車），透過餐飲業者、計程

車業者、民間團體共同支持合作，讓民眾可以在酒後避免冒生命危險駕車，才能更有效減

少違背安全駕駛案件，以確保國人行的安全。 

（二十七）本院王委員惠美，針對近日陸續發生醫師過勞病倒事件，突

顯醫師勞動條件長久以來未獲重視，為保障醫師身心健康，

進而確保醫療品質及病患生命安全，應透過教學醫院評鑑等

方法，審慎評估醫師工作量是否合理，並參照醫院成本、醫

師人力、病人需求及科別性質不同等因素，訂立合理工時標

準，方能降低醫師過勞所導致許多醫療糾紛，保障病人安全

與周全病人照顧的延續性，及疏解內、外、婦、兒、急五大

科人力流失問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醫師超時工作情形嚴重，繼去年 11 月台大醫院一般外科主任病倒後，近日另一主任醫


